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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年度職業傷病診治暨個案討論研習會(南區場) 

 

一、 活動簡介： 

   本課程授課對象為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護理人員及相關人

員、臨場服務醫師及相關醫事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等，安排職

業疾病診治及輔具評估選用等實務課程，並介紹人因性危害評估及相關

工具和改善案例分享，以提升其對於職業疾病診治、預防及協助職災勞

工安全復工等相關知識，同時協助事業單位落實職業傷病防治與職災勞

工保護等工作，期許增加各資源間之整合與運用、提升對職災勞工的服

務品質，並保障職災勞工權益。 

二、 主辦單位：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三、 執行單位：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勞動部認可職業傷病診治

暨職災職能復健專責醫院)  

四、 參加對象：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護理人員及相關人員；職業傷病

診治專責醫院及相關網絡機構之職業醫學科臨床醫師、臨場服務醫師及

相關醫事人員；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及事業單位辦理職業傷病預防、

職災傷病給付人員等。 

五、 辦理時間及地點： 

日期 時間 辦理地點 報名人數 

113年08月16日

(五) 

09:00-17:10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

院啟川大樓六樓 第一講堂 

(高雄市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150人 

(採座位實名制，

不受理現場報名) 

註：自受理報名日起至額滿為止或活動前三天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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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議程： 

時間 主題 講者（單位） 

08:50~09:10 報到 

09:10~09:20 長官/來賓致詞 

09:20~10:50 
(90 分鐘) 

人因性職業病診斷認定參

考指引與案例分享 

主講人：何原彰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職業及環境醫學科） 

10:50~11:00 休息時間 

11:00~12:00 
(60 分鐘) 

職災勞工職務再設計及案

例分享 

主講人:李佳玲醫師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

醫院 復健科） 

12:00~13:00 午餐/休息時間 

13:00~14:30 
(90 分鐘) 

職場人因危害辨識及 KIM

基礎檢核方法 
主講人:王笠軒職能治療師 

14:30~14:40 休息時間 

14:40~16:40 
(120 分鐘) 

人因性危害預防之風險評

估及改善案例探討 
主講人:王笠軒職能治療師 

16:40~17:10 
(30 分鐘) 

綜合討論 Q&A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 

備註：主辦單位與執行單位保有場地、課程與師資臨時變動之權利 

七、報名方式： 

1. 一 律 採 網 路 報 名 ( 報 名 網 址 ：

https://www.beclass.com/rid=284d8ea6670db6378842)，報名時間自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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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07月23日(二)上午10:00時起至活動前3日止或報名額滿截止，當天不受

理現場報名。 

2. 報名成功者若因故無法參加，請務必於活動前3日以電話向該場次之執行

單位取消報名，以統一釋出給其他學員報名。 

3. 若有報名相關問題，請逕洽財團法人職業災害預防及重建中心 職業傷病

服務處，電話：02-8522-9366#867劉小姐。 

4. 若有活動及報名相關問題或其他未盡事宜，請逕洽本活動執行單位--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電話：07-3133604 分機 36-41，電子 

    郵件：3133604@gmail.com。 

八、 活動相關注意事項： 

1. 本研習完全免費，原則上由報名系統以 E-mail 自動寄發確認信件，報名

時請留下有效之電子郵件信箱，將於研習前以 E-mail 方式通知上課訊息。 

2. 全程參與本研習各該場次之人員，於研習活動結束後，依各參加人員之身

分屬性，分別登錄相關時數或發給在職教育訓練證明，相關時數依認證單

位核給時數為準，參加者應於報到時簽到，活動結束後簽退，事後不得以

任何理由申請補簽。未簽到、遲到或早退 15分鐘以上者，不得予以採認

以下時數(學分)： 

(1) 從事勞工健康服務之醫師、護理及相關人員：於「全國勞工健康服

務人員暨教育訓練系統」登錄時數 6 小時，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約

20 日後至上開系統(查詢網址：https://etms.osha.gov.tw/)確認時數(現

場不另發給證明)。 

(2)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人員：於「職業安全衛生教育訓練暨電腦測驗資

訊網」登錄教育訓練時數 6 小時，請參與者於活動結束約 20 日後至

上開系統(查詢網址：https://trains.osha.gov.tw/Default.aspx)確認時

數，現場不另發給證明。 

(3) 醫事人員: 依「醫事人員執業登記及繼續教育辦法」規定，向衛生福

利部申請繼續教育積分(職業醫學專科學分及護理人員繼續教育學

分積分)，時數依認證單位核給時數為準。 

mailto:313360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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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遇不可抗力之特殊狀況(如颱風、地震)，以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及各直

轄市、縣(市)政府相關作業規定為主。 

4. 另為響應環保政策，本研習會不提供紙杯，請學員自備環保杯使用。 

 活動地點交通資訊：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啟川大樓六樓 第一講堂(高雄市

三民區自由一路100號) 

 相關交通指引請上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紀念醫院網站：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InnerPage/1001124019 

 

 

https://www.kmuh.org.tw/KMUHInterWeb/InterWeb/InnerPage/1001124019

